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因理财业务方面经营成效一
路下滑， 公司向该部门理财经理
吴凝音 （化名 ） 发出解聘通知
书。 此后第三天， 公司又以 “交
接工作未完成 、 协商未达成一
致” 为由， 向她发出该解聘通知
书不生效并予以废除的通知， 要
求她返岗继续上班。

针对这种情况， 吴凝音认为
解除权是单方形成权， 她收到公
司解除其劳动合同通知之时， 双
方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 因
此， 公司作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的提出方无权单方撤销解聘通
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应
当向她给付经济赔偿金等费用。

庭审中， 公司称其在约定解
除劳动关系当天即撤回 《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在客观上没有
造成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
不同意吴凝音的主张 。 法院认
为， 双方劳动关系自公司送达解
聘通知时生效， 现公司主张撤回
解聘通知可发生劳动合同恢复的
法律效力于法无据， 遂判决支持
吴凝音的索赔请求。

公司发出解聘通知
此后反悔予以废除

2022年11月2日 ， 吴凝音通
过网络招聘进入公司工作 。 当
天， 双方签订期限至2025年11月
1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担
任理财部经理职务， 月基本工资
为6000元， 绩效工资部分按照实
际考核予以发放。

2024年8月31日 ， 公司人事
部职工金某用微信发送通知， 让
吴 凝 音 年 底 前 留 存 绩 效 工 资
9935.95元 ， 主要用于公司统筹
发放。 2024年9月19日， 公司向
她发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2024
年9月22日与她解除劳动关系 。
她虽不服该决定， 但也没提出反
对意见。

三天后， 即2024年9月22日，
公司又向吴凝音发送书面通知，
载明： “因交接工作未完成， 协
商未达成一致， 原劳动合同解除
通知不生效并予以废除， 特此告

知。”对此，吴凝音回复公司： “不
接受恢复劳动合同。”

由于公司拒绝给付离职经济
赔偿金等费用， 吴凝音向劳动争
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 。 请
求： 1.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于2024年9月22日终止 ； 2.公司
向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赔偿金88113.8元； 3.公司向她支
付 拖 欠 的 工 资 差 额 12488.4 元
（2024年1月-7月业绩提成留存
10%的9935.95元+证券提成差额
2552.45元 ） ； 4.公 司 向 她 支 付
2024年第三季度绩效工资共计
9000元； 5.公司向她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24307.2元。

经审理，仲裁机构裁决：1.确
认吴凝音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于
2024年9月22日解除 ； 2.公司支
付吴凝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84906元 ； 3.公司支付吴凝音
2024年1月-7月未付业绩提成差
额9935.95元； 4.驳回吴凝音的其
他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解聘通知虽被撤回
合同效力无法恢复

公司诉称 ， 其于2024年9月
开始执行 《薪酬绩效管理办法》，
其中规定已离职职工的奖金不予
发放。 因此， 请求一审法院查明
事实， 判令公司无需向吴凝音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
2024年1月-7月未付业绩提成差
额9935.95元。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双方劳
动关系是否解除问题， 在案证据
显示公司已向吴凝音作出解聘通
知， 因此， 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
系已于2024年9月22日解除 。 公
司主张撤回解聘通知可发生劳动
合同恢复的法律效力， 因该主张
于法无据， 不予采纳。

经查， 公司系以业务调整为
由解除吴凝音的劳动合同， 但未
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
法院认为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87条规定向吴凝音支付经济赔偿
金。 庭审中， 双方对赔偿金数额

84906元无异议， 应当予以确认。
关于业绩提成留存 9935.95

元， 一审法院认为， 吴凝音系被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予
以发放。

综上， 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30条、 第48条、 第87条， 《民
事诉讼法》 第67条第1款、 第260
条规定， 一审法院判决： 1.驳回
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吴凝
音赔偿金84906元 ； 3.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吴凝音
业绩提成差额9935.95元； 4.确认
公司与吴凝音的劳动关系于2024
年9月22日解除 ； 5.驳回吴凝音
的其他请求。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被判给付赔偿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原审法院认定其2024年9月
22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明显不
当， 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及业绩提成差额属于
事实认定错误。

首先， 公司没有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 吴凝音入职公司后从事
理财经理工作， 因受政策等客观
原因影响， 该部门的业绩一直处
于下滑状态， 公司确想跟吴凝音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其发函拟
于2024年9月22日解除其劳动合
同。 可是， 吴凝音收到该通知后
明确表示不同意， 公司领导层进
行内部沟通后， 在9月22日当天
撤回了拟解除劳动合同的函件，
表示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也就是
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并未生效。 事
实上， 在吴凝音9月22日后未到
岗的情况下， 公司一直催促其上
班。 另外， 吴凝音也在该期间领
取了公司发放的国庆节的福利，
这进一步表明公司在客观上没有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故无需承担
支付赔偿金的责任。

其次， 公司无需支付吴凝音
业绩提成差额9335.95元 。 不管
是吴凝音自己提供的制度还是公
司正式发文的规章制度均明确规
定， 平时10%留存的奖金作为年

终奖， 《薪酬绩效管理办法》 也
规定， 年终奖发放时已离职人员
原则不予发放。 9月份本身就不
是年终奖发放的时间， 之后劳动
者个人不来公司工作， 故不属于
发放人员范围。 该制度经过公示
程序， 一审庭审中， 法官跟吴凝
音核实过， 在公司规章制度公布
后， 吴凝音多次到公司办公系统
查阅该制度， 因此， 该制度可以
作为公司管理的依据。

综上， 公司认定， 其未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另外， 公司依法
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管理的
依据。 因此， 公司无需向吴凝音
支付赔偿金及业绩年底预留部
分，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适
用法律错误， 应当予以纠正。

针对公司的上诉， 吴凝音答
辩称解除权是单方形成权， 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送达时双
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公司作为
违法解除的提出方无权单方撤销
解除通知 。 关于业绩提成差额
9935.95元，该费用因公司构成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 故应当向她支
付该费用。对于公司提交的《薪酬
绩效管理办法》 的真实性、 合法
性、关联性，她均不认可。因为该
文件是公司单方制作， 未经民主
程序表决通过， 且该制度发布时
间在她的业绩提成形成之后，因
此，应当向她支付该提成费用。

《民事诉讼法 》 第175条规
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
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
行审查。” 现公司上诉主张其无
需支付赔偿金以及业绩提成， 对
此， 二审法院认为， 因公司向吴
凝音发出了解聘通知， 且其所述
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不能成立， 其
撤回解聘通知并不导致解聘行为
不发生效力， 故一审法院判令支
付赔偿金并无不当。

关于业绩提成差额， 因公司
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且该部分
业绩提成差额系平时业绩提成的
留存，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
令支付业绩提成差额并无不妥。

综上， 依照 《民事诉讼法 》
第177条第1款第1项规定， 判决
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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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 我的工作地
点为本市市区。 半个月
前 ， 公司未与我协商 ，
单方决定将我调整到百
里之外的分公司。 虽然
我向公司说明自己因
早、 中、 晚需要照顾瘫
痪丈夫不便前往， 公司
也有其他职工可以去 ，
请求公司另派他人。 但
是 ， 公司却固执己见 ，
甚至以我不服从安排为
由， 决定解聘已在公司
工作两年有余的我。

请问： 公司的做法
是否违法？
读者： 黄鹂鹂 （化名）

黄鹂鹂读者：
公司对你作出解聘

决定的行为违法。 用人
单位因生产管理需要调
整劳动者工作地点 ，应
与劳动者充分协商 ；若
未能协商一致， 在行使
用工自主权时应充分考
虑合法性、 合理性和必
要性。结合本案：

一方面， 《劳动合
同法 》 第三十五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
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公司变更你的工作地点
却事先未与你协商， 更
不用说达成一致、 书面
形式、 各执一份， 明显
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 你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工作地点为本市市区 ，
而公司调整的工作地点
在百里之外的分公司 ，
两地相距较远， 超出日
常通勤范围， 严重影响
你的工作和生活， 尤其
是你已经向公司说明自
己丈夫瘫痪 ， 早 、 中 、
晚需要照顾不便前往 ，
不利于在提供劳动的同
时兼顾扶养责任， 公司
的行为缺乏合理性。

再一方面， 公司还
有其他职工可去指定地
点工作， 若公司不能提
供相应证据证明非你去
不可， 说明相应调整并
非唯一或不可替代， 公
司可以选择意味着你的
前往并无必要。 正因为
公司之举属于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决定了其必
须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 即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也就是说， 公司应
当按你在公司的工作年
限， 按照你在劳动合同
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
工资， 以每满一年支付
两个月工资的标准向你
支付赔偿金。

颜东岳 法官

读者夏兰英 （化名） 咨询时
说， 她是一名退休职工， 老伴早
年去世， 唯一的女儿也在国外工
作。 前几天例行体检时， 医生告
诉她脑部CT现血栓症状 ， 建议
住院手术治疗。 为此， 她担心自
己发生意外， 想与邻居李女士协
商， 委托李女士担任她的意定监
护人， 代行办理出入院手续、 手
术签字、 陪护等一系列属于监护
人的职责。

她想知道： 这种打算有法律
依据吗？ 是否还需要征得她女儿
的同意？

法律分析
根据夏兰英讲述的情况， 可

知其有权自行选定意定监护人，
并不需要法定监护人如子女等的
同意。 一般情况下， 被监护人和
意定监护人协商一致即可签订意
定监护协议， 因为意定监护是被
监护人和监护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 意定监护协议的适用优先于
法定监护。

《民法典 》 第三十三条规
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他
愿 意 担 任 监 护 人 的 个 人 或 者
组 织 事先协商 ， 以书面形式确
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
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根据
这一规定， 意定监护成立应具备

三个条件： 一是监护人和被监护
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是 双 方 以 真 实 、 独 立 的 意 思
表 达 进行协商 ， 不受任何组织
和外人干预； 三是协议以书面形
式签订。

协议签订后， 在被监护人丧
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意 定 监 护 协 议 发 生 效 力 。 意
定监护人要根据协议的约定承
担监护职责。

这些职责可具体分为五个方
面： 一是被监护人失智失能时安
排其生活； 二是被监护人生病时
为其选择医院、 确定医疗救治方
案并签字； 三是保管被监护人财
产， 根据其需求合理处分； 四是

如果被监护人死亡， 处理善后事
宜； 五是维护被监护人权益的其
他事项。

需要明确的是， 意定监护人
并非一定是遗产继承人， 二者可
能重合也可能不同。 意定监护是
为了确定监护人， 代理被监护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解决的是被
监护人生前的事； 而遗产继承则
发生在被继承人身故之后， 解决
的是被继承人身后的事。 也就是
说， 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并不意味
着监护人拥有被监护人的继承
权， 除非意定监护人本身是法定
继承人， 或通过遗嘱取得了继承
人资格。

张兆利 律师

为方便照顾瘫痪丈夫
女工可拒绝调往外地

儿女不在身边，可以自行选定意定监护人吗？

向职工发出解聘通知后反悔

公司再发撤回通知
能否恢复劳动关系？


